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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建材〔2023〕447号

 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超低能耗建筑项目

技术方案变更管理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本市超低能耗建筑项目（含近零能耗建筑、零碳建筑、“光

储直柔”建筑和智能建造等）在专项技术方案经市住房城乡建

设管理委及市建材协会节能低碳分会等相关协会组织的专项技

术评估并出具认定意见后，专项技术方案中技术内容如进行变

更，应按照以下要求执行：

一、超低能耗建筑项目技术内容在对应的国家、行业和本

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下进行性能提升的，无需再行组织技术

方案论证。

二、超低能耗建筑项目以下技术内容因变更或性能降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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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向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申报。由市建材协会节能低碳分会

组织专项技术论证，经论证通过，方可实施。

（一）项目整体

1.项目申报范围变更；

2.项目示范面积超出认定示范面积；

3.建筑方案变更，包括建筑朝向、单体数量、功能、单体

平面布局、层数、层高等；

4.因建筑单体面积调整造成超低能耗技术方案变更。

（二）建筑专业

5.建筑外围护结构保温系统和应用范围变更，包括屋面系

统、外墙保温一体化、架空板下保温系统等；

6.建筑外围护结构保温系统中保温材料的类型、规格、厚

度变更或降低；

7.除住宅公共区域以外的建筑外门窗（含透明幕墙）和外

遮阳部件的性能降低；

8.建筑外墙装饰线条线脚的材料部件和安装方式变更对建

筑外围护结构保温系统产生影响。

（三）结构专业

9.建筑结构体系变更。

（四）机电专业

10.供暖、通风与空调系统类型变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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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增加配置主要用能机电设备；

12.冷热源机组、水泵、新风机组、新风热交换机组、风机

等设备能效值低于方案能耗模拟计算值；

13.照明系统照明功率密度值大于方案能耗模拟计算值；

14.生活热水设备类型变更或设备能效值低于方案能耗模

拟计算值；

15.电梯设备能效值低于方案能耗模拟计算值。

（五）可再生能源

16.可再生能源种类变更；

17.可再生能源应用面积比例或替代率低于技术方案认定

值；

18.其他影响财政支持、容积率计算、性能指标的重大变化

情况。

三、未纳入第二条中的超低能耗建筑项目技术内容，进行

了未降低原有性能指标的变更，或满足以下规定时，应向市住

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备案，并抄送市建材协会节能低碳分会。

1.外墙内保温系统变更，变更后外墙平均传热系数不大于

变更前外墙平均传热系数；

2.建筑围护体系中热桥部位保温系统变更，保温材料热阻

和范围不低于技术方案认定要求；

3.外窗尺寸和位置变更，变更后满足自然通风、自然采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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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能耗的对应要求，且外墙平均传热系数不低于原有计算值；

4.住宅公共区域的外门窗性能变更；

5.能耗监测系统监测范围变更；

6.电梯设备类型变更。

四、以上的变更内容技术要求不应低于对应的国家、行业

和本市现行有关标准和政策规定。

五、超低能耗建筑项目变更时应明确相关技术依据，提交

的文件应包括变更内容清单和相关的技术内容资料。

六、建设单位在申请超低能耗建筑项目审核和检测时，应

同时提交项目技术方案变更论证或备案资料。项目审核和检测

时，将对技术方案变更内容严格复核。技术方案进行了变更但

未申报论证或备案的，项目审核和检测不予通过。

七、本市外墙保温一体化项目参照本通知进行管理。

附件：1.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项目变更申报书

2.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项目变更备案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8月 28日



抄送：市勘察设计中心、市安质监总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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